
基礎服務學習課程與
通識護照登錄說明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服務

學習課程

一.本課程為必修0學分。

二.課程安排在一年級下學期。

三.授課教師為各班導師。

四.本課程活動（臺北E大6小時)與

時數(志工時數24小時)之採計期

間自107.08.01~108.05.04止。



基礎服務
學習課程

五.重補修時，請留意在下學期選

課時務必加選一年級基礎服務

學課程。

六.時數請先登記於通識護照—志

願服務時數登錄表上。



基礎服務
學習課程

107學年度上學期

一. 完成臺北E大線上6小時課程，認證

通過下載結業證書，107年12月14日前

將紙本印出交給副班長。

二. 進行校內外志工服務至少24小時，

並由服務單位進行時數簽證，時數採計以半

小時為基準計算，完成後的時數登錄表／證

明請自行收好。（下學期會教大家如何上

傳）



基礎服務
學習課程

107學年度下學期

一. 時數登錄表／志工證明文件上傳通識護照系統。

二. 撰寫個人服務學習整體心得(至少300字)。

三. 每班經驗分享與課堂討論(至少2次)，並完成班級
心得分享紀錄。



志願服務
時數證明

證明可以用兩種方式呈現：

 1.志願服務時數登錄表

 2.志工服務證明書



志願服務時
數登錄表範

例



志工服務
證明書範例



正確填寫表格方式錯誤填寫表格方式


1.日期及時數請填入總計時數
2.修正處無志工服務單位人員核章





錯誤填寫表格方式


時數請以0.5小時為基準計算

不得自行4捨5入。

正確填寫表格方式





通識護照

一. 本校及校外通識講座或活動，一次計一分。

二. 閱讀通識書籍（請副班長張貼於班級佈告
欄），一本計二分。

三. 各縣市政府文化局之藝文活動，每場計一
分。

四. 博物館、美術館或名勝古蹟，一次計一分。

五. 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每四小時計一分。

以上參與活動或閱讀書籍後，寫心得至少150
字以上，一份計二分。



補充說明

一.完成臺北E大線上6小時課程，認證通

過下載結業證書，107年12月14日前將

紙本印出交給副班長。

二.進行校內外志工服務至少24小時，並

由服務單位進行時數簽證，時數採計

以半小時為基準計算，完成後的時數

登錄表／證明請自行收好。（下學期

會教大家如何上傳）

三.若有任何問題，請至通識教育中心詢

問（晨晞樓９樓），相關資料會放置

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首頁。


